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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生物” 或“公司” ）于2022年年10月14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5,167,818.35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75,

167,818.35元，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863,979.86元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863,979.86元，

合计使用募集资金76,031,798.21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前述置换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

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818,653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200,002.03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4,533,246.49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666,

755.5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

华振验字第2201259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2年9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二、调整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200,002.03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4,533,

246.4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666,755.54元，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

币270,200,000.00元存在差异。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与募集资

金使用相关的事宜，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结合证券市场及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实际进度、实际募集资金额等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具体安排进行

调整。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FB2001研发项目中期分析阶段 353,070,000.00 270,200,000.00 195,666,755.54

三、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置换情况

（一）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已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部分项目的投资。截至

2022年9月23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人民币75,167,818.35元，本次置

换金额为人民币75,167,818.35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置换金额

FB2001研发项目中期分析阶段 195,666,755.54 75,167,818.35 75,167,818.35

（二）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总计4,533,246.49元，其中包含承销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

师费用及证券登记费。 截至2022年9月23日止，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为人民币863,979.86元，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863,979.86元一并置换。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截至2022年9月23日止以自筹资金支付金额 置换金额

发行费用 863,979.86 863,979.86

合计 863,979.86 863,979.86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关于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相关审批程序合规有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

民币75,167,818.35元，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863,

979.86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6,031,798.21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二）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使用情况出具了《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

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2201577号），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要求的编制基础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22年9

月23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金额是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募集说明书中项目拟用募集资金的总投资额的客观事实，公司董事

会决定调整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

行调整。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前沿生物

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

人民币75,167,818.35元，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863,

979.86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6,031,798.21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由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上述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201577号）；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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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并授权相关

人员办理工商登记、备案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

事宜，包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发行结果，办理变更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所涉及的工商变

更登记或备案。

鉴于董事会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此次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2022]182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818,653股，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

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5,976万元变更为人民币37,457.8653万元。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鉴于前述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5,976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37,457.8653万元。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5,976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7,457.8653万股，均为普通股，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上述变更、备案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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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0月14日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前沿生物” ）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并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对暂时闲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

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对暂时闲置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使用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上述事项已获得董事会、监事会的审批，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2号文），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996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50元，共募集资金184,41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2,688.99万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1,729.0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000756号《验资报告》。

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818,653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5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200,200,002.03元； 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4,533,246.49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666,

755.5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

华振验字第2201259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及于2022年9月10日披露的《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调整情况

根据《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投项目金额调整的议

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分配调整后的使用计划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1 1,000万支注射用HIV融合抑制剂项目[注] 40,000.00 13,495.00 13,495.00

2 艾可宁+3BNC117联合疗法临床研发项目 124,535.00 116,150.00 116,150.00

3 新型透皮镇痛贴片AB001临床研发项目 4,775.00 4,690.00 4,690.00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750.00 5,750.00 5,75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31,644.01

合计 235,060.00 200,085.00 171,729.01

注：本项目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支，项目总投资额为40,000万元。本次募投项目拟用于本项目的一

期产能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16,287万元，其中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13,495万元，投产后预计年

产能为250万支。

（二）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调整情况

根据《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

书》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次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调整后的使用计划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1 FB2001研发项目中期分析阶段项目 353,070,000.00 270,200,000.00 195,666,755.54

合计 353,070,000.00 270,200,000.00 195,666,755.54

三、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推进计划，公司的部分募

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的情形。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额度及期限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

中对暂时闲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对暂时闲置的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 使用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仅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

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四）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

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

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选择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进行现金管理，但金融市场主要受货币政策等

宏观经济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

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业务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和建

设进程，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合理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并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对暂时闲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现金

管理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对暂时闲置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使用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仅投资于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也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事项的

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实施，亦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可以保证募集资金的利

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该行为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前沿生物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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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生物” 或“公司” ）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

元（含3亿元）的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2号文），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996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20.50元，共募集资金184,41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2,688.99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171,729.0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000756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募投项目金额调整的议

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分配调整后的使用计划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1 1,000万支注射用HIV融合抑制剂项目[注] 40,000.00 13,495.00 13,495.00

2 艾可宁+3BNC117联合疗法临床研发项目 124,535.00 116,150.00 116,150.00

3 新型透皮镇痛贴片AB001临床研发项目 4,775.00 4,690.00 4,690.00

4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750.00 5,750.00 5,75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31,644.01

合计 235,060.00 200,085.00 171,729.01

注：本项目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支，项目总投资额为40,000万元。本次募投项目拟用于本项目的一

期产能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16,287万元，其中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13,495万元，投产后预计年

产能为250万支。

三、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

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

司将及时、足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四、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

常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的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

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

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

额地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 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前沿生物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暂时的流动资

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同意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的要求。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一）《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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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0

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2年10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姜志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

千雅女士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相关审批程序合规有效，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及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合计人

民币75,167,818.35元，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金额合计人民币863,

979.86元，合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6,031,798.21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及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也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事项的

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

3亿元）的闲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果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加快时，公司将及时、足额地将

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前沿生物药业

（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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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0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区东区1-6

栋贵阳银行总行4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2,522,7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3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正海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董事武剑女士、戴国强先生、朱慈蕴女士、杨雄先生、刘运宏先生、

罗荣华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董事唐小松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陈立明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

出席，监事张瑞新先生、朱山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董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罗艺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932,179 97.5526 14,116,342 1.0284 19,474,196 1.419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业俊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65,759 97.5332 14,382,762 1.0479 19,474,196 1.418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7,257,214 93.0590 75,791,307 5.5220 19,474,196 1.41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罗艺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的议案

669,500,527 95.2224 14,116,342 2.0077 19,474,196 2.7699

2

关于选举周业俊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的议案

669,234,107 95.1845 14,382,762 2.0456 19,474,196 2.76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勇、孙慧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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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其中，同意公司拟通过自有及自筹资金的

方式在香港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主要从事国际液货危险品、成品油

运输业务、船舶管理、船舶货运代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业务（具体以香港公司注册主管机构最终核准

登记的内容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3）。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向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申报核准上述境外投资项目，并获得了由江苏

省商务厅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N3200202200731号）；公司向南京市发展与

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 ）申请备案上述境外投资项目，并获得了由市发改委回复的同意予

以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宁发改外资字〔2022〕769号）。同时，公司已在国家外汇管理局

浦口支局完成备案登记手续。

此外，公司已完成全资子公司在香港的注册登记，并取得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颁发的《公

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盛航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ghang� Shipping� (HK)� Co.,� Limited

2、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6/F.,� Manulife� Place,� 348� Kwun� To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4、经营范围：国际船舶运输、船舶管理、船舶货运代理、船舶买卖、船舶租赁

5、注册证明书编号：3193438

6、商业登记证号码：74453459-000-09-22-7

三、备查文件

1、《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2、《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

3、《国家外汇管理局浦口支局业务登记凭证》；

4、香港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05� � �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98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

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已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

作。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066.9333万股增加至17,106.1333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17,066.9333万元增加至17,106.1333万元。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已于近日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南京盛航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取得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一、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

名称：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13498587X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桃元

注册资本：17,106.1333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4年11月7日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成品油船、化学品船运输；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国际船

舶管理；国内船舶管理；船舶租赁；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3009�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2-073

债券代码：127071� � � � � � � � � �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2022年9月22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营业

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营业范围的变更登记，备案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并于2022年10月14日收到

了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内容如下：

名称：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610000741252408P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伍佰叁拾玖万贰仟叁佰壹拾叁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02日

法定代表人：陈雷声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森林防火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

料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安防设备制

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电子真空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仪器仪表制

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衡器制造；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防

器材销售；衡器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

真空器件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安防设备销售；电子过磅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安全

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

监理除外）；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智能仓储

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武器装备研发、生产；火箭发射设备研发和制造；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

智能化工程施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通用航空服务；特种设备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创业大厦八楼C座

二、备查文件

（一）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 � � �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2-065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0月14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10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6号1A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玉根。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6,935,84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10.0809%。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以下简称 “中小股东” ） 共18人， 代表股份879,9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56%。

（1）出席现场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346,064,64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0.055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871,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53%。

2、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6,171,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6％；反对75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66％；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51％；反对751,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3847％；弃权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02％。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赵胜律师、薛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4日


